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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宁 学 院

南院教〔2020〕41 号

关于开展一流本科专业培育项目
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单位、部门：

为加快一流本科建设，实现内涵式发展，学校决定开展一

流本科专业遴选建设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建设目标

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培育项目，合理优化资源配

置，推动一流专业建设。积极引导各专业明确定位、强化特

色、提升质量、争创一流，实现一流专业建设目标。

遴选 4 个左右专业进行重点培育与建设，实施周期为一

年，力争到 2022 年新增区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1-2 个。

二、相关说明

一流专业培育项目来源以广西民办重点专业、南宁学院

校级重点专业、各类参与专业认证的专业为主，其他本科专

业也可以申报。

培育项目的建设原则、建设内容参见《南宁学院一流本科

专业培育与建设实施方案》。

培育项目申报与当年申报国家级和自治区级一流本科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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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建设点工作不相冲突。

三、建设保障

学校给予每个培育专业 20 万元建设经费支持，经费开

支应遵守学校质量工程项目、财务管理制度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请各单位务必高度重视，结合学校、专业办学定位

实际，科学规划、突出重点、统筹推进，组织做好申报工作。

（二）获批立项项目需对标国家级、自治区级一流专业

建设要求，认真开展专业建设工作，为下一轮成功申报国家

级、自治区级一流专业做好充分准备。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各

单位要加强组织管理，切实履行职责，注重资金管理和绩效管

理，保证一流本科专业培育建设项目的实施取得预期效益。

请各单位于2020年 10月 30日前将本单位申报书（含电

子档）一式一份交至教务处教学研究发展科办公室（行政楼111

室）黄老师处。逾期恕不受理。未尽事宜，请联系5900855。

附件：1.南宁学院一流专业培育项目申报书

2.南宁学院一流本科专业培育与建设实施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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